
臺南市新營戶政事務所 

到校受理初領國民身分證申請須知 

 受理時間：如本所 109 年第 1 次到校受理國民身分證日程表。  

 受理對象：年滿 14 歲之國中生。 

 應繳附證件： 

 (1)戶口名簿影本或學生證影本。  

 (2)規費：50 元。 

(3)相片 1 張： 

最近 2 年內拍攝，直 4.5 公分橫 3.5

公分，人像自頭頂至下顎為 3.2~3.6

公分。 

 注意事項： 

 彩色、脫帽、未戴有色眼鏡、露耳、瀏海不得遮蓋眉毛及臉

部五官、白色背景之相片。 

 請於相片背面註明姓名、身分證號碼、班別。 

 

新營辦公處電話：(06)6323470 

鹽水辦公處電話：(06)6521404 

柳營辦公處電話：(06)622074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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